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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0〕第 132 号 

 

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年报显示，最近两年你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为

负，对非经常性收益的依赖较高，主要来源于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、

政府补助等。本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

4,510万元，占净利润的 259%；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.5亿元，

占净利润的 863%。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状况、公司发展、财务情况等，

说明你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以及拟采

取改善经营业绩的具体措施。 

2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,625万元，占年度

营业收入的 58.70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.08亿元，占

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%，远高于其他三个季度。请

你公司结合所处行业及公司业务展开情况，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所处行

业是否存在明显季节性，第四季度营业收入、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

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季度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和跨

期结转成本或费用的情况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3. 2018年 6月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，拟以发行股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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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购买李志等 45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京颐”）99.33%股份；2019年 3月 17日你公司

向上海京颐主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志支付诚意金 5,000万元，李志

将其持有的上海京颐 10%股份质押给公司，作为履行本协议义务提供

的质押担保。2019年 10月 28日，你公司审议并通过《关于终止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》，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尚未收到李志应归

还的诚意金 5,000万元，未计提坏账准备。请结合你公司会计政策及

对方的还款意愿、还款能力、还款安排及已采取的催收款措施和效果，

详细说明未对上述诚意金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说明截至

回函日前述款项的回收情况、是否构成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

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4. 2019年 9月 30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现金 37,600万元

购买神州博睿（深圳）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99.01%合伙份额，协议

生效之日起，你公司向交易对手方国新基金支付 19,176 万元。请你

公司说明截至回函日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你公司已支

付款项金额，合伙份额工商变更是否完成，是否存在相关方违约的情

形，如是，请及时提示风险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5. 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研发投入 3,252万元，资本化金

额为 2,672万元，资本化率达到 82.18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逐项说明各研发项目所处的研

发阶段，相关研发支出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判断依据及结论。 

（2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政策，说明公司资

本化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相一致。 

（3）本期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984万元，补充说明上述减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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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形资产的具体情况及减值原因，以及本年度你公司就无形资产、开

发支出减值测算的具体过程。 

6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2,068万元，较期初金额

增长 205%，你公司将应收账款分为三个组合进行减值测试，分别为

公司合并范围内客户、第三方客户、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客户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公司业务特点、信用政策、结算周期等因素，说明你

公司本期应收账款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分别说明不同模型组合下的预期信用损失率，并结合前述

政策，说明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2020年 6月 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

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6月 1日 

 


